
肥料登記證申請及核發辦法 

修正日期： 民國 99 年 07 月 29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肥料管理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肥料製造業者申請肥料登記證，應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列文件或資料，向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提出： 

一、工廠登記文件或政府機關核准設立堆肥場文件影本一份。 

二、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一份。但依法免申請商業登記證者，免附。 

三、肥料說明書一份。 

四、標準檢驗主管機關或經本會指定之檢驗單位核發之肥料規格試驗報告一份。 

五、肥料標示樣張二份。但申請製造專供輸出之肥料登記證者，免附。 

六、其他經本會指定之文件或資料。 

第 3 條 

肥料輸入業者申請肥料登記證，應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列文件或資料，向本會

提出： 

一、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二、製造國核發之肥料登記文件影本及原製造廠出具之肥料說明書各一份；其為

外文者，應另附中文譯本。無肥料登記文件者，肥料說明書應經製造國公證

或認證確屬原製造廠出具無誤後，再經我國駐外館處或其他代表機構驗證。 

三、標準檢驗主管機關或經本會指定之檢驗單位核發之肥料規格試驗報告一份。 

四、肥料標示樣張二份。 

五、其他經本會指定之文件或資料。 

第 4 條 

申請肥料登記證時，肥料種類品目及規格規定應辦理作物毒害試驗者，申請人除

檢具第二條及第三條規定文件外，應檢具本會農業試驗所或本會指定機關 (構) 

出具之作物毒害認驗報告一份。 

第 5 條 

利用或添加事業廢棄物為原料製成之肥料，申請肥料登記證時，申請人除檢具第

二條及第三條規定文件外，應另檢具下列文件各一份： 

一、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許可文件影本。但屬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者，免附。 

二、環保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構）出具之事業廢棄物成分檢驗報告。 

三、標準檢驗主管機關或經本會指定之檢驗單位出具之有害成分試驗報告。 

四、本會農業試驗所或本會指定機關（構）出具之作物毒害試驗報告。 

五、事業廢棄物種類、名稱及其來源清單。 



前項肥料應標示事業廢棄物名稱及其來源，並不得有危害土壤、植物或國民健康

之情形。 

第一項利用或添加之事業廢棄物，其來源出自農業生產、運銷、加工過程或利用

農產品為原料所產生，未經化學處理，且可目視辨識為動植物性殘渣，並經本會

公告為可直接利用或添加為製肥原料者，免附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規定文件。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事業廢棄物成分檢驗報告，係指事業廢棄物所含重金屬砷、

鎘、鉻、銅、汞、鎳、鉛及鋅之全量檢驗報告，檢驗值不得超過申請登記肥料品

目規定之限值。 

微生物肥料申請肥料登記證時，申請人除檢具第二條及第三條規定文件外，應另

檢具下列文件各一份： 

一、本會農業試驗所或本會指定機關（構）出具之作物毒害試驗報告。 

二、本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或本會指定機關（構）出具之生物毒性及環境生態

試驗報告。但微生物經鑑定對環境生態安全無虞之微生物肥料菌種，並經本

會公告為已被鑑定為安全之微生物肥料菌種者，免附。 

第 6 條 

申請肥料登記證經本會核准發證者，應通知申請人限期繳交證照費新臺幣三千

元，並領取肥料登記證；不准發證者，函復申請人。 

 第 7 條 

申請肥料登記證有效期限展延者，應於期滿前六個月內，填具申請書，檢具肥料

登記證，向本會提出，並繳交證照費新臺幣一千元。 

前項申請案件經審查符合規定同意展延者，於肥料登記證內註明展延期限，並加

蓋機關印信後，發還申請人；經審查不同意展延者，函復申請人，並檢還肥料登

記證及證照費。 

辦理展延時，原登記證所載登記成分與依本法第四條規定公告之種類、品目及規

格不符者，應重行申請肥料登記證。 

 第 8 條 

肥料登記證因遺失或毀損而申請補發或換發者，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填具

申請書向本會提出，並繳交證照費新臺幣一千元。 

前項申請人屬製造業者，應另檢附第二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之文件或資料一

份；屬輸入業者，應另檢附第三條第一款規定之文件或資料一份。 

申請補發或換發肥料登記證經審查符合規定者，核發與其原字號及有效期間相同

之肥料登記證，並註明補發或換發及其日期。 

 第 9 條 

申請肥料登記證登記事項變更者，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填具申請書，並檢

具下列文件或資料，向本會提出： 

一、肥料登記證。 

二、變更登記事項之相關文件。 



三、新標示樣張二份。但申請負責人變更者，免附。 

肥料登記成分，不得變更。 

肥料製造工廠（場）之場所地址，除建物登記地址改編異動外，不得變更。遷移

工廠（場）者，應重新申請新證。 

申請登記事項變更，經審查符合規定者，依核准變更事項換發同證號加註變更次

數續號之新證。原標示並應於六個月內更換之，但變更負責人者，不在此限。 

第 10 條 

申請人所檢送之肥料標示樣張，應符合本法第十三條規定，並不得有與該肥料無

關之文字、圖案或記號，或暗示具肥料效果以外功效之用語，亦不得為誇大、虛

偽、不實或易使人誤信之表示。 

肥料含有硼或鉬微量要素者，應標示含有該微量要素，並註明超量施用有毒害，

應依肥料使用方法及使用量施用等警告用語。 

有機質肥料類及植物生長輔助劑類之肥料，應標示原料名稱。 

第 11 條 

申請登記之肥料成分，應為該肥料之有效成分，並應與肥料說明書及肥料規格試

驗報告相符。 

申請登記之肥料成分為本會公告之肥料種類品目及規格所規定之主成分者，其含

量應符合規定。 

第 12 條 

同一肥料要素同時登記總含量、不同形態含量、不同溶性含量時，其表示方式如

下： 

一、同時登記總含量與不同形態含量，或同時登記總含量與不同溶性含量時，其

不同形態、溶性成分名稱前應加註內含二字。 

二、同時登記不同溶性含量，其中一種溶性含量已將另一種溶性含量計算在內

時，後者之溶性成分名稱前應加註內含二字。 

第 13 條 

申請登記之肥料，含有該項肥料品目所列以外之有害成分者，其最高含量之限制

比照同種類肥料之規定；同種類之肥料未定有該項有害成分最高限制者，由本會

專案核定。 

第 14 條 

非屬肥料種類品目及規格所定標準規格之肥料，申請人應檢具肥料說明書、特殊

成分檢驗分析方法、肥料效果試驗報告、作物毒害試驗報告等相關資料，經本會

審查核可後，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肥料登記證。 

前項肥料效果試驗，以本會所屬農業試驗研究機關或本會指定機關（構）辦理者

為限。 



非屬肥料種類品目及規格所定標準規格之微生物肥料，申請人除檢具第一項規定

文件外，應另檢附本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或本會指定機關（構）出具之生物毒

性及環境生態試驗報告。 

第 15 條 

本辦法所稱之肥料說明書，其內容包括廠牌、商品名稱、製肥原料、製造過程、

有效成分、有害成分、其他成分、成品性狀、使用方法、使用量及注意事項等。 

第 16 條 

申請肥料登記證應檢送之肥料說明書、肥料規格試驗報告、事業廢棄物成分檢驗

報告、有害成分委託試驗報告、作物毒害試驗報告、肥料效果試驗報告，不得超

過出具日期起一年之期間。微生物肥料之生物毒性及環境生態試驗報告，文件有

效期限依本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或本會指定機關（構）之認定為準。 

前項文件及資料出具日期之認定基準如下： 

一、國內製造之肥料，其肥料說明書以製造工廠出具日期為準。 

二、輸入之肥料，係同時提供製造國登記文件及原製造廠出具之肥料說明書者，

其肥料說明書以原製造廠出具日期為準；無法提供製造國登記文件者，其肥

料說明書以我國駐外館處或其他代表機構之驗證日期為準。 

三、肥料規格試驗報告、事業廢棄物成分檢驗報告、有害成分試驗報告、作物毒

害試驗報告、肥料效果試驗報告、生物毒性及環境生態試驗報告，以核發機

關（構）之核發日期為準。 

第 17 條 

肥料業者歇業、停業或復業，其肥料登記證應依本法第十條規定辦理。 

第 18 條 

本辦法所規定之書表、證照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9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